
國際法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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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律科由兩個組別組成，即條約法律組

和司法互助組。該科負責向政府提供有關國

際公法的法律意見，並參與國際協議的談判

或在談判中提供法律意見，以及處理香港特

區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的法律合作請求。

2012、2013及2014年工作回顧

提供意見

‧  就多個範疇提供意見，包括國際貿易法、

特權及豁免、民用航空及海事、國際勞

工公約、人權、環境及衞生、互免簽證

和外層空間；

‧  就草擬和解釋有關海關、警方、文化和

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協議和安排，提供意

見；以及

‧  就制定法例以便在香港特區實施國際文

書和協議（包括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

案，以及有關海事、保育、移交逃犯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議），提供

意見。

談判

‧  代表香港特區參與談判，磋商有關移交

逃犯、相互法律協助及移交被判刑人士

的協定；以及

國際法律科

國際法律專員陸少冰（中）與副國際法律專員（司法互助）華偉思資深大律師（左）及 

副國際法律專員（條約法律）曾強（右）

代表團團長草簽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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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涉及民用航空運輸、避免雙重徵

稅、海關合作、促進和保護投資，以及自

由貿易及互免簽證等協議的雙邊談判中，

提供法律支援。

多邊協定及國際會議

‧  參與由國際組織舉辦的國際會議及外交

大會。

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合作

‧  在執行移交逃犯及相互法律協助事宜上

擔任香港特區的中心機關，就移交逃犯

及相互法律協助的請求提供意見，並處

理這些請求；

‧  依照《證據條例》（第8章），就海外法

院或審裁處提出的提取證據請求提供意

見，並處理這些請求；

‧  根據海牙《國際擄拐兒童民事方面公約》

的有關規定，擔任香港特區的中樞當局，

就根據該公約提出的請求提供意見，並處

理這些請求；以及

‧  就移交被判刑人士的請求向保安局提供

意見。

其他工作 

‧  就香港特區參與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

特別組織的相關事宜，向財政司司長及

保安局局長提供法律支援，並出席該組

織的國際會議及參與專家工作小組，以

及以法律專家身分擔任評估人員，對該雙方攝於談判結束後

談判進行中

交換草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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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落實該組織關於打擊洗黑錢和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建議措施的進展，

進行相互評估；以及

‧  參加其他政府及國際組織舉辦的區際及國

際研討會（例如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並在會上發言；為本地及海外執法機構

舉行有關國際司法合作事宜的簡介會；

就刑事事宜的國際合作（如追討資產

和其他形式的相互法律協助），發表文

章。

國際法律科 、、 及 工

作紀要

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聆訊一宗上訴案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處理了一宗因移交逃犯

法律程序而向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提出的

上訴。澳洲政府為了就若干與販毒有關的

控罪作出檢控而追緝涉案人。

按澳洲政府提交的證據，該人在案中的關

鍵時間身處香港特區，以電話指示同謀在

澳洲販運逾50公斤晶狀甲基苯丙胺。澳

洲政府尋求香港特區移交該人。

2 0 1 1年3月，該人被交付拘押，等待行政

長官就移交作決定。他申請人身保護令，

理由是經截取電訊通訊所得的證據，雖在

澳洲屬合法取得，但在香港特區法院的移

交法律程序中不可接納為證據。這項人身

保護令申請在2 0 1 1年7月被駁回。他再就

駁回申請的決定提出上訴，但上訴法庭在 

2012年7月駁回上訴，並在2013年1月駁回

他尋求許可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申請。

2013年7月，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認為，該

人的上訴理由涉及具重大和廣泛重要性的法

律論點，故給予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許

可。最終上訴在2014年2月進行聆訊，終審

法院駁回上訴，裁定《基本法》第三十條不

會令在外地司法管轄區合法截取的電訊通

訊，無法在香港特區的移交法律程序中獲

接納為證據。

請求臨時逮捕一名被追緝的人，以就其在

未獲授權下披露國防資料及機密通訊情報

和竊取國家財物的罪行作出檢控

國際法律科在2 0 1 3年6月處理美國政府所

發出的請求，當時美方要求臨時逮捕一名

被追緝的人，以就該人被指稱干犯的在未

獲授權下披露國防資料及機密通訊情報，

和竊取國家財物等罪行，作出檢控。該請

求是根據《香港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

關於移交逃犯的協定》提出的。國際法律

科嚴格按照香港特區的法律處理事件，並

要求美國政府澄清在請求中提供的資料，

以確保符合《逃犯條例》（第503章）有關

發出臨時逮捕手令的規定。但在美國政府

作出所需澄清前，該人已自行離開香港特

區。由於該人在香港特區沒有干犯任何罪

行，當局沒有法律依據限制他離開本司法

管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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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視直播聯繫取證以供海外刑事法律

程序使用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處理了英國政府提出的

相互法律協助請求，在該項請求中，英方

尋求協助透過電視直播聯繫，向兩名在香

港特區的證人取證。

英國當局尋求取得證據，以檢控兩名串謀

詐騙的被告人，案件涉及看來是由香港特

區一家上市公司兩名董事簽發的文件。

2012年10月底／11月初，兩名身在香港特

區的證人在高等法院科技法庭的裁判官席

前作證，有關取證程序聯繫至在英國設有

陪審團聆訊的審訊，以便當地的司法隊伍

（包括主審法官及控辯雙方律師）參與其

中。

應外地請求在香港特區限制資產和登記

外地沒收令

國際法律科處理了印尼提出的、由一家銀

行倒閉引發的相互法律協助請求。印尼當

局尋求協助限制四名被告人及相關公司的

財產，而該四人均牽涉在當地進行的調查

和刑事法律程序。

國際法律科向原訟法庭取得限制令，受限

制的財產包括多個存有現金、大量複雜證

券及債務票據的銀行帳戶。各被告人及介

入的第三方向法庭申請解除限制令。與此

同時，國際法律科申請委任接管人管理受

限制財產，以待法庭登記印尼的最終沒收

令。原訟法庭駁回解除限制令的申請，並

批准委任接管人。各被告人及有關各方向

法庭尋求上訴許可及擱置委任接管人。原

訟法庭給予上訴許可，但拒絕擱置委任接

管人。各被告人及有關各方遂提交上訴通

知書，並重新尋求擱置委任接管人。上訴

法庭駁回他們要求擱置委任的申請，但給

予上訴許可。

其間，印尼提出相互法律協助補充請求，

尋求協助登記及強制執行印尼法院作出的

沒收令。國際法律科依據該項補充請求向

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而被告人則再度反對

該申請。有關聆訊在2 0 1 3年 1 1月進行，

歷時五天，原訟法庭最終批准就大部分受

限制財產登記及強制執行印尼法院的沒收

令。各被告人其後就原訟法庭的命令提交

上訴通知書，國際法律科則提交交相上訴

通知書。合併上訴及交相上訴的聆訊仍待

進行。 

向海外取得法律協助以在香港特區進行

檢控

國際法律科在2012年10月向菲律賓提出一

項相互法律協助請求，尋求協助邀請九名

證人到香港特區，以在一宗刑事案件的法

律程序中作證。有關法律程序是就一名被

告人涉嫌提出販運相信是危險藥物一案進

行重審。該被告人在香港警方和菲律賓藥

品管理局一項聯合掃毒行動中，從菲律賓

藥品管理局的臥底人員接收可卡因毒品時

被捕。上述證人包括該名臥底人員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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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開幕典禮

參與聯合行動的菲律賓藥品管理局人員。

九名證人皆接受邀請，在2013年1月從菲律

賓前來香港特區，在重審中作證。

處理交還一宗擄拐兒童個案所涉兒童的

請求

作為海牙《國際擄拐兒童民事方面公約》

（《公約》）訂明的中樞當局，國際法律

科在2011年8月接獲一名父親的申請，要求

協助將其五歲兒子送回斯洛伐克。

該名兒童的父母均來自斯洛伐克，未

婚，2007年在斯洛伐克誕下兒子，而雙方

關係在2009年結束。2010年9月，母親把該

兒童遷移到香港特區。父親在兒童遷移後

11個月提出交還兒童的正式申請。國際法

律科接到有關申請後，根據《公約》在原

訟法庭席前展開法律程序，以在事件得以

解決前保留現狀。

2013年1月，雙方在庭上爭辯，爭論點涉及

父親管養權、父親有否同意或默許將該兒

童遷移╱留在香港特區，以及交還該兒童

到斯洛伐克會否令他在身體或心理方面遭

受損害或在其他情況下令他處於一個不能

容忍的情況。父母雙方均有律師代表。國

際法律科的律師出席聆訊旁聽，並在有需

要時向法庭提供協助。

法庭小心審議有關證據，最終認為，父親

已經接受現狀，並選擇了不行使他尋求迅

速交還該兒童的權利。法庭更裁定，若作

出交還令，會有令該兒童處於一個不能容

忍的情況的重大風險。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協助海牙國際私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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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於2 0 1 2年1 2月1 3日在香港特區開設亞

太區域辦事處（區域辦事處）。設立區

域辦事處之舉，標誌着海牙會議對香港特

區作為區域法律服務中心投下信心一票。 

區域辦事處成立後，國際法律科的律師繼

續作出多方面的支援，包括於2013年3月與

區域辦事處在澳門合辦海牙《跨國收養公

約》工作坊。

 

除了舉辦活動，國際法律科的律師也協助區域

辦事處與亞太區內的機構建立關係，例如區域

辦事處經該科律師介紹和聯繫，在2013年2月

與日本九州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諒解備忘錄。

該科又支援區域辦事處籌備在2013年9月在

武漢大學舉辦的跨國訴訟會議。

此外，區域辦事處與國際法律科合作在亞

太區推廣採用各項海牙公約，以推動區內

的法律合作。當中尤值一提的是，在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經濟委員

會的支持下，區域辦事處與國際法律科的

律師協辦亞太經合組織《海牙認證公約》

工作坊，這項活動在2013年6月於印尼棉蘭

舉行，目的是推廣採用《海牙認證公約》

，以增加公文的流通性。工作坊取得豐碩

成果，亞太經合組織部長因而留意到《海

牙認證公約》的重要性，並在2013年10月

發表部長聯合聲明，鼓勵成員更廣泛參與

《海牙認證公約》。

2014年8月，在亞太經合組織經濟委員會的

支持下，國際法律科的律師與區域辦事處在

中國北京合辦另一項活動，即亞太經合組織

與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在澳門合辦1993年

海牙《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工作坊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在印尼棉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次高

級官員會議期間舉行的經濟委員會工作坊上發言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前排右二）及前海牙

會議秘書長漢斯．范魯（前排左二）簽署關於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亞太區域辦事處的行政安排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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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藉海牙公約方便營商研討會。研討會取

得良好成果，並在2014年11月發表的亞太經

合組織部長聯合聲明及經濟領導人宣言中獲

表明確認。

2014年10月，國際法律科與區域辦事處合辦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週，其間在香港特區

舉辦一系列國際活動，包括首次在亞洲區舉

辦的第九屆海牙電子認證國際論壇。

稅務資料交換協定及與智利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

香港特區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轄下稅務

透明化及有效交換資料全球論壇的成員。

該論壇建議香港特區制訂法律框架，以便

與其他稅務管轄區簽訂稅務資料交換協定

（交換協定），作為互換資料的依據文

書。國際法律科的律師協助有關決策局擬

備《2013年稅務（修訂）（第2號）條例》

，條例在2013年7月通過，以提供香港特區

與其他稅務管轄區簽訂交換協定的法律框

架，並協助有關決策局就交換協定談判作

出準備。

該科的律師也積極參與2012年與智利磋商和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工作。2012年9月7日，

香港特區與智利在俄羅斯舉行的亞太經合

組織經濟領導人會議期間，簽訂該協定，

內容涵蓋雙方廣泛的共同利益，包括貨物

和服務貿易、投資及其他相關範疇。該協

定在2014年10月9日生效，有助鞏固雙邊關

係和經貿合作。除了該協定外，該科的律

師也積極參與香港特區與智利另外簽訂的

兩份相關文書的談判，即有關談判投資協

定的交換照會及中國香港與智利勞務合作

國際法律科與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合辦的第九屆海牙電子認證國際論壇的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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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解備忘錄。該兩份相關文書與該協定同

日生效。

常設仲裁法院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協助擬備及商談與常設仲

裁法院簽訂的《東道國協議》及相關行政安

排備忘錄，讓常設仲裁法院負責管理的解決

爭議程序得以在香港特區進行，並獲提供所

需的設施和支援服務。簽訂上述文書將有助

進一步鞏固香港特區作為亞太區國際仲裁中

心的地位。

參加區際及國際研討會及在會上發言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出席了多個區際及國際會

議和研討會，並在會上發言。這些會議和研

討會包括︰

‧  在雅加達舉行的第三屆亞洲區際資產沒收

會議；

‧  在維也納舉行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會議；

‧ 第三十屆劍橋國際金融罪行會議；

‧  在索非亞舉行的第七十五屆國際法協會

雙年會議；

‧  在澳門特區舉行有關1993年5月29日海牙

《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

的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工作坊；

‧  在海牙舉行的“海牙會議一百二十周

年︰今日與未來”；

‧  在海德堡舉行的在歐盟與全球追討贍養

費研討會；

‧  在澳門特區舉行的第二期歐盟與澳門在

法律範疇合作項目—國際司法互助研

討會；

‧  在棉蘭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採用《海牙

認證公約》簡化外國公文認證程序工作

坊；

‧  在上海舉行的第十六屆亞洲／太平洋反

清洗黑錢組織周年會議；

‧ 在武漢舉行的亞太區跨國訴訟會議；

‧  分別在蒙得維的亞及香港特區舉行的第

八及第九屆海牙電子認證國際論壇；

‧  分別在馬拉喀什及日內瓦舉行的第二及

第三屆阿拉伯追討資產論壇；

‧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的引渡範疇合作

事宜和刑事事宜法律協助研討會；

‧  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七十六屆國際法協會

雙年會議；

‧  在北京舉行的“跨境家庭法問題和兒童

福利：亞太視角”國際研討會；以及

‧  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有關藉海牙

公約方便營商研討會。

副國際法律專員（司法互助）華偉思資深大律師在

澳門舉行的國際司法互助研討會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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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與國際組織的合作前瞻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會繼續協助區域辦事處

在區內推廣法律合作。例如該科計劃與區

域辦事處合辦更多區際或國際活動，包括

2 0 1 5年6月在澳門特區舉辦座談會，以及

2015年11月在香港特區舉辦國際會議。

區域辦事處會繼續協助國際法律科籌辦亞

太經合組織支持的活動，推動亞太經合組

織成員經濟體採用各項海牙公約，以加強

國際合作，包括在2015年9月初在菲律賓宿

霧舉辦藉《海牙選擇法院公約》有效履行

商業合約及有效解決商業爭議的工作坊。

此外，國際法律科的律師將擔任亞太經合

組織經濟委員會設立的加強經濟法律基礎

設施組的召集人，藉以進一步加強與亞太

經合組織及其他成員經濟體的合作。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會繼續與常設仲裁法院聯

繫，以開拓更多合作機會，包括在2015年3月

與法律政策科在香港特區合辦一場有關常

設仲裁法院的研討會。

國際法律科的律師也會透過不同途徑加強

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合作，包括

參與該貿易法委員會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中

心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共同籌辦國際會

議，以及計劃安排借調人員至該區域中心。




